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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产资源规划编制的几点认识 

余养力 

(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北京，100035) 

在 2001年国务院批复了全国矿产资源规划之 

后，国土资源部认真贯彻实施，推进开展了省级矿产 

资源规划的编制工作并取得显著成绩，初步形成了矿 

产资源规划体系，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按新的形 

势要求启动 “十一五”矿产资源规划的编制工作。矿 

产资源规划，作为矿产资源管理参与经济建设宏观调 

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已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 ，在 

启动新的一轮矿产资源规划编制之际，就此谈几点认 

识 ，以供参考。 

一

、亟需明确矿产资源规划的法律 

地位 

《矿产资源法 》规定 “国家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 

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勘查、合理开采和综合 

利用的方针”，但在法中没有明确、具体地规定它的法 

律地位和作用，而仅是确定了“方针”。对矿产资源规 

划法律地位应予具体明确的要求可以说认识是一致 

的，但矿产资源规划应该予以什么样的地位?对此并 

无统一的认识。有的认为规划是 “龙头”，起 “统领” 

作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矿山环境等各项活 

动都应严格地以规划为依据和规范；有的则认为规划 

固然重要，但它的地位作用也不应强调过头 ，矿产资 

源勘查开发过程中不可预测和变化情况多 ，矿产品市 

场情况的变化等反过来也将影响矿产资源勘查和开 

发规划的实施，“矿产资源规划” 从这种意义上说不 

应该是 “指令”的，而应该是 “指导”的更为合适 ；虽 

然当前在有关文件、讲话中主流用语是 “龙头”与 “统 

领”，但它的边界又是什么?如何以它为规范?由于 

“规划” 在法律上地位的不确切和认识上的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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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势必影响规划的权威性和功能的充分发挥。因此 

建议，一方面应加快推进《矿产资源法》的修改进程， 

以期对规划地位、作用给予明确的界定；另一方面，在 

《矿产资源法》尚未修改的情况下，为充分发挥规划 

的宏观调控作用和加强规划体系的建设，建议先以部 

门规章形式进一步明确界定 、规范规划的地位和作 

用，既强调规划的 “龙头”作用和严肃性，也要考虑规 

划环境 、条件可变性的影响和调节。同时 “规划管理” 

仅是矿政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地位作用也 

不应过度夸大。 

二、矿产资源规划矿产内涵应与矿 

产资源分类分级管理的内涵相一致， 

并以其为规划的重要依据 

各级矿产资源规划均应以本级管理的矿产资源 

为主，并贯彻上一级规划精神。 

全国和省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均应依国家确定 

的矿产资源分级分类管理要求，以本级权限所管辖的 

矿产资源为主要规划对象，同时省级规划还应贯彻全 

国矿产资源规划部署精神；而市、县矿产资源总体规 

划应以省级划分的矿产资源管理的分类分级为依据， 

并贯彻省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同级编制专项规划、 

区域规划应以同级总体规划为依据并具体化；这样才 

能达到各级各类规划的衔接和协调，达到权责明确、 

统一和各尽其责，才能真正做到管到位、管得好。因 

此 ，在规划编制之前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对原有 

矿产资源分级分类规定进一步划分(按矿种、规模、价 

值、战略意义等因素综合考虑 )，并确定明确具体的分 

类分级管理内涵和要求，作为各级规划编制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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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重视规划编制的序次性 

现行矿产资源规划在纵向上分四级 (全国、省 、 

市、县)，在横向上规划类别分总体规划、专项规划 

(包括区域规划)，为使矿产资源规划体现矿产资源 

统一管理精神和各类规划的有机衔接、协调 ，遵循规 

划编制的序次是十分重要的。全国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是同级各部门、各类矿产资源专项规划及省级矿产资 

源总体规划编制的依据和基础，省(区、市)矿产资源 

总体规划是本辖区各级、各类矿产资源规划编制的依 

据和基础。因此，首先必须在充分调研，总结经验 ，认 

真听取各级、各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尽快编制与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符合我国矿产资源实 

际的全国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在此基础上，再依次展 

开各级总体和专项规划的编制，使整个规划体系纵横 

衔接，协调有序。如果在全国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尚未 

出台的情况下，就同时甚至先于总体规划展开各专项 

和省级规划编制，并对各规划实施审批，使其成为既 

成事实，那么就可能造成全国矿产资源规划精神得不 

到有效贯彻的被动局面，造成规划间不衔接、不协调， 

从而使规划失去或大为降低其宏观调控的作用能力 

并将产生诸多的负面影响。因此，规划编制必须做到 

坚持编制序次。 

四、重视并加强规划基础信息系统 

建设 

矿产资源规划最基础和最主要的信息是要有及 

时、准确、全面、系统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现状、潜力 

和趋势预测信息，矿产资源储量动态信息，矿山环境 

及预测信息，国内外矿产品市场现状及趋势预测信 

息；如果没有这些信息，就难以编制出高质量的规划。 

建议应该强化基础信息采集 、处理的组织、技术 、管理 

体系建设，整合各方面研究资源 ，确立系统的、完善 

的、协调的、权威的信息运行机制。 

五、在编制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时应 

充分考虑对矿产资源勘查与开采规 

划影响因素的差异 

矿产资源勘查的特点是周期长，变化因素多，风 

险大，特别是矿产资源普查，是否有矿 ，什么矿种，有 

哪些共生、伴生矿，矿床规模等，随着勘查的进程都将 

产生很大的变化，在总体规划中对矿产勘查规划不必 

也不可能做到过细的规划，只能是政策的、原则的、宏 

观的部署，更具体的应由专项规划来完成；而对矿产 

资源的开采、利用规划 ，则是在矿产资源储量探明的 

情况下实施 ，资源变化风险较小 ，对其开发利用及矿 

山环境可以做到比较准确的规划，提出比较明确的要 

求，但也不应把专项规划的内容也都涵盖进来。因此， 

建议在编制时应充分考虑到勘查与开发规划影响因 

素的差异。 

六、进一步提高认识 ，明确规划编 

制的目的 

矿产资源规划是宏观调控有效手段之一，其主要 

的目的应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根据经济社会发展 

的要求和在全球化背景下，根据矿产资源条件，对全 

国和各功能区内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的布局、准 

入条件 、时序以及环境等作出科学的规划 ，达到最大 

限度地对矿产资源的合理利用，有效保护 、协调国内 

国外 “两种”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实现资源的可持 

续发展。合理的设置矿业权也是为达到这个 目的，是 

手段 ，要防止舍本逐末 ，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矿业权 

设置和掌控上。当前各方都重视规划编制是一种进 

步，但要防止为 “掌控”矿业权而使一些权益规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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